
屏東縣政府　函

（郵遞區號）
（地址）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發字第114028603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縣辦理「114學年度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實施計畫
1-3-1教師專業社群（恆春半島學習點）」1份，請依說
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屏東縣114學年度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實施計畫辦
理。

二、藉由組成跨校、跨領域教師社群之方式，踏查恆春半島

學習點，設計適合學校實踐與學生學習的教案及學習

單，以落實產出學習點手冊目標，爰辦理旨揭活動。

三、旨揭活動簡述如下：

(一)辦理日期：114年10月29日(星期三)、114年11月26日
(星期三)、114年12月31日(星期三)、115年1月14日(星
期三)、115年1月17日(星期六)，共6場。

(二)辦理地點：屏東縣恆春國民小學、恆春民謠館、恆春
古城、恆春西門老街。

(三)參與名額：每場次20名，依報名順序錄取之。
(四)參與對象：本縣屏南視導區各國民中小學有意發展戶
外教育融入課程之教師，另請恆春鎮學校至少派員一

名參與。
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吳耘彤
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3652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467@oa.pthg.gov.tw

抄本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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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報名規定：
１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4年10月27日(星期一)。
２、報名方式：請逕自全國在職教室進修資訊網

(https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)報名。
(六)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教師核予研習時數18小時。

四、請學校核予參與教師公(差)假及課務派代。研習期間遇
假日，請學校於研習辦畢後，本權責於2年內核予出席人
員補休1日，惟課務自理。

五、活動(研習)聯繫窗口：恆春國小陳奕旬老師，電話：08-
8892035 轉13。

正本：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牡丹鄉牡丹

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、屏東縣

枋山鄉加祿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

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山海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大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

水泉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大平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、屏

東縣春日鄉春日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春日鄉力里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春日鄉古華國

民小學、屏東縣獅子鄉丹路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獅子鄉楓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獅

子鄉內獅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獅子鄉草埔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滿州鄉滿州國民小

學、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滿州鄉永港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牡丹

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獅子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恆春國

民中學

副本：屏東縣東港鎮海濱國民小學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
裝

訂

線

第２頁，共２頁

11
40

28
60

30

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


